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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國小  社會科 考試卷  五 年      班  座號：     號 姓名：            
一、是非題：(每題 2 分，共 36 分) 

（  ）1. 由於法律具有強制力，所以法律不

屬於社會規範的一種。 

《答案》╳ 

（  ）2. 不同文化背景會有不同的規範，像

東方人常以親吻、擁抱作為打招呼

的方式。 

《答案》╳ 

（  ）3. 國民的教育水準和國家的富強以及

個人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 

《答案》○ 

（  ）4. 制定憲法的目的在規範人民的基本

權利、應盡義務，以及政府的組織

與權責範圍。 

《答案》○ 

（  ）5. 法律是由國家的司法機關所制定。

規定人民必須遵守的事項。每個宗

教都有自己的戒律，用來規範人民

的行為。 

《答案》╳ 

（  ）6. 人和人之間合宜的相處方式和是非

判斷的標準，指的是法律。 

《答案》╳ 

（  ）7. 人民可以參加公務人員考試、擔任

公職，這是屬於憲法中關於自由權

的保障。 

《答案》╳ 

（  ）8. 依據憲法規定，我國的人民享有自

由權、平等權、參政權和受益權等

基本權利。 

《答案》○ 

（  ）9. 國家各項建設所需的經費，主要來

自於人民的捐款。 

《答案》╳ 

（  ）10. 生活在台灣的孩童，如果是來自經

濟較貧困的家庭，在我國法律的保

障下，可以享有政府協助減免學雜

費及提供醫療 

補助等福利。 

《答案》○ 

（  ）11. 人民所要履行的義務，都規定在民

法中。 

《答案》╳ 

（  ）12. 偷竊、賭博並未構成犯罪，因此只

會遭到罰款。 

《答案》╳ 

（  ）13. 寶雲是一位八歲的泰雅族小朋友，

基於憲法規定，她應該要接受國民

教育。 

《答案》○ 

（  ）14. 法院是負責訴訟審判的機關，當人

民遇到糾紛無法解決時，可以向法

院提告，爭取自己的權益，這是屬

於人民的受益權。。 

《答案》○ 

（  ）15. 在臺灣我們通常用白色的禮金袋來

贈送禮金並祝賀結婚的新人。 

《答案》╳ 

（  ）16. 中華民國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所有法律都不能與之牴觸，因此憲

法制定後就不能更改或修訂。 

《答案》╳ 

（  ）17. 各種宗教規範教徒行為的規定，稱

之為「戒律」。 

《答案》○ 

（  ）18. 我國的參政權保障人民享有被選舉

權，只要年滿二十歲，並符合資格

規定，就可出來競選民意代表。 

《答案》╳ 

二、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36 分) 

（  ）1. 按電影分級辦法，國小五年級的學

生到電影院可以選擇哪一種電影觀

賞？(甲)普遍級(乙)保護級(丙)輔

12 級(丁)輔 15 級(戊)限制級 ○1

甲乙 ○2甲乙丙 ○3甲乙戊 ○4 乙

丙丁。 

《答案》１ 

（  ）2. 下列哪些是現代大多數臺灣民眾還

會遵循傳統做法的風俗習慣？(甲)

除夕圍爐(乙)清明掃墓(丙)中秋賞

月(丁)元旦升旗？ ○1乙丙丁 ○2

甲乙丙 ○3甲丙丁 ○4甲乙丙丁。 

《答案》２ 

（  ）3. 下列哪些是國家保障人民享有的受

益權範圍？(甲)生存(乙)工作(丙)

休閒(丁)財產(戊)教育 ○1甲乙丙

丁戊 ○2 甲乙丙丁 ○3 甲乙丁戊 

○4乙丙丁戊。 

《答案》３ 

（  ）4. 下列何者屬於少年違法行為？（甲）

賭博（乙）唱歌（丙）吸毒（丁）

喝酒 ○1甲乙丙 ○2甲乙丁 ○3 甲

丙丁 ○4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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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３ 

（  ）5. 下列哪一項是人民的權利，也是應

盡的義務？ ○1服兵役 ○2 受國民

教育 ○3 納稅 ○4 選舉時要去投

票。 

《答案》２ 

（  ）6. 為了保護國家未來的棟樑，使其身

心健全發展，立法機關制定法律保

護下列哪些人？（甲）兒童（乙）

少年（丙）青壯年（丁）老年 ○1甲

乙丙丁 ○2甲乙丙 ○3甲乙 ○4 甲

丙。 

《答案》３ 

（  ）7. 為了保護國家未來的棟樑，法律禁

止做下列哪一件事？ ○1參加反菸

害活動 ○2學習跳街舞 ○3 籃球鬥

牛賽 ○4喝酒划酒拳。 

《答案》４ 

（  ）8. 下列何者不是風俗習慣的特色？ 

○1具有約定俗成的慣例 ○2 是長時

間生活經驗的累積 ○3有強制力的

約束 ○4可以規範成員的行為。 

《答案》３ 

（  ）9. 搶劫行為觸犯了哪一部法律所規範

的強盜罪？ ○1 票據法 ○2 民法 

○3商事法 ○4中華民國刑法。 

《答案》４ 

（  ）10. 政府舉辦就業博覽會，提供人民各

種就業機會，這是屬於人民享有的

哪一種基本權利？ ○1受益權 ○2

自由權 ○3平等權 ○4參政權。 

《答案》１ 

（  ）11. 我們在網路上使用網路文章時，應

該取得何者的同意？ ○1學校的老

師 ○2父母 ○3文章的作者 ○4 已

經成年的大人皆可。 

《答案》３ 

（  ）12. 下列哪一項不是國家制定憲法的目

的？ ○1保障人民的權利 ○2 規定

人民履行應盡的義務 ○3規定政府

組織 ○4剝奪人民的權益。 

《答案》４ 

（  ）13. 下列何者不屬於宗教信仰的範圍？ 

○1遵守戒律 ○2 到教堂做禮拜 ○3

除夕回家團圓 ○4發揮宗教行善助

人的精神。 

《答案》３ 

（  ）14. 哪些規範有約束行為的作用？ ○1

法律 ○2 倫理道德 ○3 宗教信仰 

○4以上皆是。 

《答案》４ 

（  ）15. 下列哪一項並不構成犯罪行為？ 

○1騎機車未戴安全帽 ○2 搶奪財物 

○3聚眾賭博 ○4傷害他人。 

《答案》１ 

（  ）16. 列何者不屬於憲法所保障人民的參

政權？ ○1生存權 ○2 罷免權 ○3

擔任公職的權利 ○4選舉權。 

《答案》１ 

（  ）17. 下列哪一項建設的經費來源，不是

來自人民納稅的稅金？ ○1興建北

二高 ○2開新的百貨公司 ○3 推動

全民健保 ○4興建公有停車場。 

《答案》２ 

（  ）18. 人民有權投票選出地方官員及民意

代表為大家服務，這是憲法中賦予

人民的哪一項權利？ ○1 自由權 

○2平等權 ○3參政權 ○4受益權。 

《答案》３ 

三、配合題：(每題 1 分，共 10 分) 

1. 請從下列選項中找出各題敘述的正確答案，

以代號填入（  ）中，答案不可重複。 

甲、法律 

乙、風俗習慣 

丙、宗教信仰 

丁、倫理道德 

戊、公約 

己、戒律 

庚、社會秩序 

辛、強制力 

○1法律是具有（ 辛 ）的社會規範，可以

約束每個人的外在行為，並懲罰違法者。 

○2（ 丙 ）通常都有鼓勵人們勇於面對困

難，以及安定人心的功能。 

○3社會上有許多（ ○3乙 ），是長時間生

活經驗的累積，具有約定俗成的慣例。 

○4不同的宗教都會有不同的（ 己 ），來

規範信徒的行為。 

○5在追求個人權益時，也不應該損害他人的

權益，更不可破壞（    庚  ）。 

2. 下列各項敘述分別屬於哪一種社會規範？請

選擇正確的代號，填入（  ）中。 

甲、風俗習慣 乙、倫理道德 

丙、宗教信仰 丁、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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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1我們對師長要尊敬，對同學要

友愛。 

（ 丁 ）○2每個人都要遵守交通規則，不

喝酒開車。 

（ 丙 ）○3叔叔待人處世都遵守基督教的

聖經規範。 

（ 甲 ）○4到日本參加朋友的婚禮時，使

用白色的禮金袋來送禮金。 

（ 丙 ）○5響應教會活動，援助災區重建。 

四、看圖回答問題：(每題 1 分，共 6 分) 

1.  

 
上圖是法院裡審判的情形，圖中甲、乙、丙

分別代表哪一種身分？請寫出正確代號。 

○1律師 ○2法官 ○3被告 

甲：（ ○2  ） 

乙：（ ○1  ） 

丙：（ ○3  ） 

2. 盡義務是身為國民的光榮表現。請觀察圖

片，了解他們分別為國家盡了什麼義務？ 

一、請在圖片下方填上「人民的義務」名稱。 

 

 

○1（ 納稅 ） ○2（ 服兵役 ） ○3（ 受

國民教育 ） 

五、活用題：(每題 1 分，共 12 分) 

1. 下列敘述中的人物所行使的是哪一個權力？

將代號填入(   )中。 

○1平等權  ○2自由權  ○3受益權  ○4參政權 

( ○2  )(1)嘉昇的爸媽信奉媽祖，但嘉昇選擇成 

         為一名基督徒。 

( ○4  )(2)瑞秋的年齡符合資格，可投票選舉民 

         意代表。 

( ○1  )(3)品德是男生，曉鈴是女生，兩人都擁 

         有相同的就學、就業機會。 

( ○2  )(4)阿正參加經過申請的農漁民大遊   

         行，向政府表達訴求。 

( ○4  )(5)小華今年大學畢業，參加了公務人員  

         考試，希望成為一名公務員。 

( ○3  )(6)小名和鄰居之間因土地發生糾紛，提   

         請法院判決。 

2. 請先閱讀下列文章，再回答問題。 

民國 107年年底舉辦的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

選舉，又稱九合一選舉。這次選舉選出： 

甲. 直轄市長 乙. 縣市長 

丙. 直轄市議員 丁. 縣市議員 

戊. 鄉鎮市長 己. 鄉鎮市民代表 

庚. 直轄市原住民區長 辛. 村里長 

壬. 直轄市原住民區區民代表 

(1) 小政年滿幾歲才能投票選舉縣市長？ 

答：(   20  )歲 

(2) 請分別填寫可參加以下代號的公職人員選

舉的年齡資格。 

可參選甲、乙的年齡為：(  30  )歲 

可參選丙、丁、己、壬的年齡為：(  23  )歲 

可參選戊、庚的年齡為：(  26  )歲 

可參選辛的年齡為：(  23  )歲 

(3) 參政權除了選舉權外，還包含(  罷免  )

權，擔任公職等參與國家政治事務的權利。 

 


